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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沈阳市皇姑区岐山二校的领导、老师、同学们的一封信 
 

岐山二校的领导、老师、同学们： 

你们好！就读于贵校三年级，有一位于姓小朋友。他的父亲叫于江，是现

任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男一所三大队的管教大队长（警号 2108213），是直接指

挥、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责任者，目前已被海内外人权组织和正义人士列

入恶人榜，也被公认为是马三家教养院最丧心病狂的“邪恶之徒”之一。  
 

 

 

 

 

 

 

 

 

 

 

 

 

 

 

 

 

么能不受到正义的审判和惩罚呢！如果有认识于江的孩子的老师和同学，请你

们转告他，劝劝他父亲停止这种灭绝人性的迫害。 

您知道吗？法轮功也叫法轮修炼大法，是以“真、善、忍”为准则，能够提

升道德、净化身心的修炼功法，修炼的人不杀生、要做好事、要重德、要与人为

善，同时在祛病健身方面有奇效，所以深受群众欢迎和修炼者热爱。自 1992 年

传出后，修炼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至 1999 年 7 月大陆镇压前，已有上亿人修

炼。如今，法轮功已传遍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 114 个国家和地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亚洲、欧洲各大城市和部份中小城市都有法

轮功炼功点。在与大陆同祖同宗同气连枝的台湾，至少有 50 万人学炼法轮功。

“真、善、忍”震撼了人心，法轮功在全世界载誉无数，获得各国褒奖、支持议

案、信函超过 3000 项。因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多，且传播很快，中共党魁江 XX

出于妒忌和恐惧，认为法轮功深入人心就是在与它争夺群众。1999 年 7 月 20 日

开始，江氏流氓集团及中共邪党互相利用发动了对善良的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

系统的对上亿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垮，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您知道吗？就是这个于江发明了一种酷刑，专门用于折

磨法轮功学员：把双层床去掉床板，将法轮功学员上臂捆绑在

上层床的床沿上，腰部绑一带子，学员被吊在两层床之间，整

个身体悬空，长时间捆绑，血液不流通，没有知觉，受刑者异

常痛苦(如图)。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他不断的变换迫害手段，

对不放弃信仰的学员二十四小时酷刑迫害。白天上大挂，晚上

绑死人床。上抻床抻的过程中，用七到八根八十万伏电棍电，

同时用烟熏（把报纸点燃之后，熏学员口鼻，把人熏迷糊，嗓

子变哑），晚上铐在死人床上，多日不让睡觉等。其口号是“残

酷镇压、无情打击。”于江还利用各种手段向法轮功学员家

属勒索钱财，每减刑一个月，要勒索现金一万元。由于消息严

密封锁，以上这些也只是他几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大量

罪恶事实的冰山一角，仅 2008 年就至少有 102 名各地法轮功

学员被绑架到他所在的一所三大队遭受摧残。 

这个于江简直比法西斯还要凶残，可是，伤害别人就是
伤害自己，犯下这样滔天的罪恶，虽然目前有人撑腰，将来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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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迫害致死

法轮功学员三千多名（这仅是媒体报道的统计，实际死亡人数远远不止于此）；

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超过六千人；未经司法程序即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超过十万

人；被送入精神病院并被强迫注射或服用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法轮功学员达数千

名；无数人被送入暴力的洗脑班；无数人为躲避迫害流离失所；亿万法轮功学员

的家属、亲朋好友和同事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与洗脑。全国各地酷刑泛滥，多达

一百余种：毒打、电刑、火刑、强制坐刑、性虐待、死囚刑、吊刑、铐刑、枪击、

虐杀，对绝食抗议者强制灌食浓盐甚至粪便、长时间剥夺睡眠等。更为野蛮的是，

有数万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取暴利，被国际正义人士称为“这个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邪恶”，受到了全球各界人士的一致谴责。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中共已然骑虎难下，四面楚歌。江泽民、罗干等

几十个迫害元凶，已经在国际社会几十个国家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

“反人类罪”被告上法庭，面临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审判！  

2009 年 11 月，西班牙国家法院根据“普遍管辖原则”（无论被告是在何处

犯罪，本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犯下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以“群体

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等五名迫害

法轮功首恶。 

阿根廷联邦法官拉马德里经过四年对法轮功学员受到的酷刑和群体灭绝进

行调查后，于 2008 年 12 月 17 日发出逮捕令，要求国际刑警逮捕江泽民和前中

共政法委书记罗干。法庭裁决他们在中国犯下“反人类罪行”，包括酷刑和群体

灭绝罪。法官是根据阿根廷宪法中“普遍管辖”原则进行的裁决。2010 年 3 月

16 日下午 5 点 30 分，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 412 票赞成，1 票反对的压

倒性票数通过了第 605 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

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

员。 

对于“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是不分国籍，各国皆能审判的！如果

于江再不停止行恶的话，将来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下场呢？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要想想面对将来社会法律健全、正义回到人间的时候，于江及其它残害法轮功

学员的凶手罪责难逃！于江与其它凶手的可怕下场就在眼前！！ 

换个角度说，人应该善良的活着，行善会有善报，作恶会有恶报。过去老人

们讲人做多了坏事要殃及子孙的，此言不虚啊！于江自己做过的坏事要是让家

人知道，会做何感想呢？这里写出来不是为了宣泄或仇恨，而是真诚的建议他的

儿女，为自己也为了父亲能拥有未来，劝其赶快收手吧！放下屠刀，弃恶向善！

不要再让亲友家人跟着蒙羞啦！  

                                               大陆远方劝善者  

                                               2010 年 4 月 2 日  


